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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
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
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年8月19日

某男婴，2020年7月
14 日出生，2020 年 8 月
29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
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巨力
村赵家埠 133 号 401 室
门口。被拾捡时身穿白
色碎花外衣，用天蓝色

毛巾布包裹着，随身携带红色出生日纸条。

我行员工包泮送（身份证号：332626198010071875），
长期旷工，至今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劳

动合同管理办法》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2021年8月19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根据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柴俊达成
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其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柴
俊。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
等债权相关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
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

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柴俊履行借款合同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柴俊：18268011888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柴俊

2021年8月19日

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借款人

吴珠瑛

债权本金

140000

担保人

吴桂新

我单位集中清退了2021年7月前交纳但未及时办理
退款的保证金。现还有3家企业（详见表格）未来办理，经
查询企业均处于注销、吊销状态，请相关公司于2021年10
月31日前来办理退款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将根据上级有
关规定上缴国库。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579-84126028
地址：浦江县人民东路83号

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浦江县分中心
2021年8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关于退还投标（履约）保证金的通知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中医院DR机等医疗设备项目

中医院浦江县卫生局等设备项目

山洪办60座小型水库智能巡查管理系统项目

公司名称

杭州卓翔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新颖氧舱有限公司

浙江洲海科技有限公司

金额

13800

37200

1800
本院将于2021年9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9月2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宝丰油688”船；船籍港：温州；

船舶类型：油船（闪点﹥60℃）；总长：47.13米；船长：41.55
米；型宽：7.30米；型深：4.10米；总吨位：359；净吨位：201；
安放龙骨日期：2018年05月04日；建造完工日期：2018年
12月04日；船舶制造厂：福建省华海船业有限公司。该船
目前靠泊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灵昆岛南围提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温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城区车站

大道234号神力大厦2楼。
承办法官：0577-88991885（池）
债权登记：0577-88991840（蔡）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8月19日

拍卖公告

（2021）浙0211民初2008号
晏超：本院受理原告贾敏杰与被告晏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
原告贾敏杰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13000元及利息1365元（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自2020年8
月16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
年11月25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2177号

王宏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吉与被告王宏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13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王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
吉货款25986元及以货款2598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自2018年
10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20元，减半收
取2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10元，由被告陈林强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329号

温州汉达伟业电气有限公司、包利扬：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市掌起玉峰五金厂诉被告温州汉达伟业电气有限公
司、包利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温州汉达伟业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掌起玉峰五金厂货款
976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19
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慈溪市掌起玉峰五
金厂其余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范市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663号

郑俊波、郑杨波、雷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赁
深圳有限公司与被告郑俊波、郑杨波、雷丽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
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11月3日14时1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同时公告
（2021）浙0282民初76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在
37034.21元范围内冻结被申请人郑俊波、郑杨波、雷丽
的银行存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
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542号
程千：本院受理的原告彭荣荣与被告程千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
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日14
时1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501号

罗新建：本院已受理原告钱天全与被告罗新建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
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
罗新建赔偿原告钱天全损失23215.36元；二、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罗新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依法
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潘国锋独任审理，由代书
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2021年11月4
日8时30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117号

徐承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巨仁布行诉你
与被告周允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1月4日9时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5191号

王加银（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丁山脚村中央港
13-1号，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981****2413）：原告
吴良宇与被告王加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暂计
至2021年6月19日利息为188590元，以后的利息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
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25民初5191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象
山县人民法院大徐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220号

叶兼恺：本院受理原告张陈陈诉被告叶兼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02民初2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193号

吴以勒：本院受理原告周程程诉被告吴以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02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641号
杨冯、陶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江全、杨冯、陶浩追偿权纠纷一
案中，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1912号

熊润秀、程霞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熊润秀、程霞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303民初1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3破14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根据浙江苍南县金乡徽章
厂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神光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同时决定适用快速审理，并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1年9月2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
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81号A3幢902室，邮编：325005，
联系人：吴家鹭、戴振洁，联系电话13967781005、
18906651289），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9月28日15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地址：浙江省龙港市海港路1180号）召开，债
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400号

王忠祥:本院受理原告见瑞玲与被告王忠祥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523民初2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王忠祥返还见瑞玲货款10000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以
1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款清，利随本
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见瑞玲其
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见瑞玲负担5元，由王
忠祥负担3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破24号

2020年11月6日，本院根据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
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了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管理人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本
院审查后裁定确定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有限公司
债务金额3775060.06元。管理人查明武义丰佑生
物颗粒燃料有限公司财产227414.77元。本院认
为，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且不存在重整、和解可能，应予宣告破产。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一）》第一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裁定宣告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
有限公司破产。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3破24号

2020年11月6日，本院根据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因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有限
公司现有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1年7月29日裁定终结武义丰佑生物颗粒燃料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7060号

叶怀染:本院受理原告刘宗云为与被告叶怀染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185号

胡伟民:本院受理原告程建安与被告胡伟民民间借
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胡伟民
归还原告程建安借款6796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自2013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19
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
被告胡伟民支付原告程建安退货款5058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
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上述款项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700元，由被告胡伟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568号

金华市顺道商贸有限公司、崔先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金华市顺道商贸
有限公司、崔先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金华
市顺道商贸有限公司、崔先法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
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
求为:1、判令二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6780元及利
息、罚息、复息(利息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0025%自2020年1月21日起计算至2020年6月3日
止，已支付22.39元;罚息以本金50000元基数自2020年6
月4日起按年利率7.50375%算至2020年7月31日止，罚
息以本金4678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
7.5037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复息以所欠利息为基数按
年利率7.5037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因本案实现债权而支出律师代理费1500元。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11月
15日9时40分在本院第2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999号
江贤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市分公司诉被告江贤法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垫付的
理赔款561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
并定于2021年11月25日上午9时在浦江县矛调中心审
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矛调中心二楼206）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453号

徐燕飞：本院受理原告郎振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
24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郎振波借款人民币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
560元，共计1610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554号

李保兴：本院受理原告金小良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554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李保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金小良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4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2950元，由被告李保兴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象山雨诺纺织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上述债权可视情况单户或组包进
行处置。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19日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象山雨诺纺织

有限公司

浙江宝信化纤

有限公司

宁波壹美家具

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象山县

浙江省象山县

浙江省象山县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21年7月31日）

111,400,000.00

0

0

利息（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

为 16,054,833.07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

为 23,231,182.05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至

2021年3月8日的利息

为 1,650,057.83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资产状况

停产

停产

停产

担保情况

抵押物1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东陈乡海迎路30房地产（二抵）合计厂房建筑面积42266.55平方米，合计工业用地面积66523平方米。抵

押物2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二抵）。抵押物3宁波宝信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质押物1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对

宁波宝信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房屋租金。质押物2香港保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浙江安吉华逸化纤有限公司的1970万股股权。担保人：浙江

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宁波经一长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新格日用品有限公司、岑哲君、余伟娣。

抵押物1 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位于象山县东陈乡海迎路30房地产(一抵）合计厂房建筑面积42266.55平方米，合计工业用地面积66523平方

米。抵押物2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名下一整套设备(一抵）担保人：宁波经一长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宁波新格日用品有

限公司。

担保人：壹美集团有限公司、周渭明、赖也萍夫妻。


